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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企联发〔2024〕11号

关于申报 2024 黑龙江企业 100 强、

制造业企业 100 强、服务业企业 100 强、

民营企业 100 强的通知

各有关企业：

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自 2006年起，我会已连续 18年向社会

发布黑龙江企业 100强及其分析报告，并在此基础上连续 7年发

布黑龙江制造业企业 100强、黑龙江服务业企业 100强，连续 5

年发布黑龙江民营企业 100强。自 2022年起，又联合黑龙江省

玉米行业协会等有关行业协会发布行业企业 10强、20强榜单，

并依据榜单开展了相应的分析和研究工作。自 2019年起，联合

省社会科学院等有关单位共同举办发布活动，得到了各级政府、

企业界、新闻界等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肯定。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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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建设的决策部署，我会决定继续开展黑龙江企业 100强、黑

龙江制造业企业 100强、黑龙江服务业企业 100强、黑龙江民营

企业 100强和有关行业企业排序、分析研究和发布活动。同时，

推荐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 2024中国企业 500强、中国制造业企

业 500强、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

业 100强、中国大企业创新 100强。

依据 2023年企业营业收入，我会在政府有关部门和各行业

协会、各地方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的支持下，在以往工作

的基础上，初步确定候选企业范围，希望符合条件的企业按要求

及时申报。我会开展的相关排序活动不向企业收取费用。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资格

在黑龙江省域内注册的企业。属于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或

相对控股子公司，由于其财务报表能被合并到集团母公司的财务

报表中去，因此只允许其母公司申报。母公司为黑龙江企业 100

强且其下属企业既涉及制造业又涉及服务业的，由其具有法人资

格的控股子公司或相对控股子公司，满足条件可单独申报制造业、

服务业 100强。申报 2024黑龙江企业 100强的企业，2023年营

业收入应达到 18亿元（人民币，下同）；申报 2024黑龙江制造

业企业 100强的企业，2023年营业收入应达到 10亿元；申报 2024

黑龙江服务业企业 100强的企业，2023年营业收入应达到 5亿

元；申报 2024黑龙江民营企业 100强的企业，2023年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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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达到 7亿元。

申报企业均需提供由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确认的相关

合并财务报表扫描件。未能提供的，需提交能够证明企业数据真

实可靠的材料，如上报地方财政局、统计局、国资委、发改委或

主管部门的报表（副本），亦可由审计机构盖章确认。凡只提供

企业申报表或数据不完整又无法确认的，均不纳入申报范围。

推荐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中国企业 500强、制造业企业 500

强、服务业企业 500强。申报中国企业 500强，2023年企业营

业收入须达到 380亿元；申报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强，2023年

企业营业收入须达到 120亿元；申报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强，2023

年企业营业收入须达到 50亿元。符合条件的企业须按中国企业

联合会要求履行申报手续。

二、指标填报

申报 2024黑龙江企业 100强、制造业企业 100强、服务业

企业 100强、民营企业 100强的企业要填报申报表，所有指标均

需按照企业合并财务报表的数据填报。请于 2024年 5月 30日之

前按照填表说明将申报表（word文本）填好后签字盖章的扫描

件，连同由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确认的 2023年度企业合并

财务报表扫描件或其他证明材料，以及 2023年度企业发展报告、

企业相关图片 5张（每张不少于 1M）统一报送至指定邮箱。

三、为进一步完善我省企业排序体系，提升我省百强企业排

序活动的影响力，更加准确、科学、系统地反映黑龙江大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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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状况，我会今年将继续排出黑龙江企业 500家，2023年营

业收入达到 3亿元的农林牧渔企业、采矿业企业、建筑业企业和

电力生产企业一并纳入本次申报。同时探索黑龙江企业品牌价值

排行榜、黑龙江成长型企业排行榜等相关企业排序工作。

四、按照中国企业联合会的统一要求和部署，为及时掌握和

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动态化跟踪了解企业发展态势，帮助解

决企业发展困难与问题，为政府决策和涉企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我会负责建立全国企业经营情况调查系统黑龙江区域系统。参与

企业可优先了解最新涉企政策信息，反映意见建议和诉求，共享

中国企业联合会、黑龙江省企业联合会涉企研究成果。黑龙江

100强企业作为黑龙江区域系统重点联系企业，请填写重点联系

企业登记表（附件 1）一并报送至我会。我会将通过对接、交流、

研讨等方式，为入系统企业拓展业务和市场提供支持和帮助。

五、企业 100强发布会

2024黑龙江企业 100强、制造业企业 100强、服务业企业

100强、民营企业 100强的企业及各行业 10强将在第四届龙江

振兴发展论坛上发布，为入榜企业颁发证牌。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电话：王欢 0451-82876355 18145327999

电子信箱：yanjiubu1980@163.com

通讯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99-9号辰能大厦14层，150090



— 5 —

附件：1.重点联系企业登记表

2.2024黑龙江企业 100强、制造业企业 100强、服务

业企业 100强、民营企业 100强申报表

3.填表说明

黑龙江省企业联合会

2024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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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点联系企业登记表

企业名称 所在地区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纳税人识别号
企业网址/

公众号

企业性质 所属行业 员工人数 （ ）人

主营业务

企业人员 姓 名 部门/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法定代表人

宣传部门联系人

百强企业申报

联 系 人

备 注

注：请申报联系人将此表（word 文本）填好后连同其他材料一并发送至省企联电

子信箱 yanjiubu198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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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4 黑龙江企业 100 强、制造业企业 100 强、服务业

企业 100 强、民营企业 100 强申报表

注：请认真参照附件 3填表说明填写或打√。行业企业及其他排序申报也用此表

企业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网址

或公众号

企业性质 国有（ ） 民营（ ） 所属行业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生产的产品

或提供的服务

企业人员信息 姓 名 部门及职务
办公电话

（加区号）
手机号码 电子信箱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申报联系人

数据填报人

指标（万元） 营业收入 海外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母公司

所有者净利润
资产总额 海外资产

2022年

2023年

指标（万元） 所有者权益
归属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纳税总额 研发费用

员工总数

（人）

海外员工

（人）

2022年

2023年

法人代表（签字）：

申报企业（盖章）：

2024年 月 日

申报指标数据属实。

主管财务负责人（签字）：

2024年 月 日

提交经审计的2023年度相

关财务报表（扫描件）或证明

材料。

202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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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填 表 说 明

2024 黑龙江企业 100 强、制造业企业 100 强、服务业企业 100

强、民营企业 100强申报表主要栏目填报说明如下：

一、企业性质：请从“国有”“民营”两种性质中选一项打√。

国有是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民营是指非国有企业，包括集体和

私营企业等。

二、所属行业：请根据企业第一主营业务，对照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GB/T 4754—2017）.pdf选择一类填写（可打开超链接文档，

按 ctrl+F进行搜索）。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没有规范的新兴行

业或者具体经营项目，可以参照政策文件、行业习惯或者专业文献

等自行填写。

三、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指企业生产的主要产品或提供

的主要服务，按在营业收入的占比由大到小排列，最多不超过 3项。

四、指标栏：所有指标均按企业合并财务报表和年报的数据填

报，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

为基础予以确定。

营业收入：包括企业的所有收入，不含增值税，即主营业务和

非主营业务、境内和境外的收入。不含非连续性经营活动及石油、

酒类的代征消费税收入。商业银行的营业收入为利息收入和非利息

营业收入之和（不扣减对应的支出）。保险公司的营业收入是保险

https://kdocs.cn/l/cduKQbXyTcLg
https://kdocs.cn/l/cduKQbXyTc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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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和年金收入扣除储蓄的资本收益或损失。

利润总额：所得税税前利润。

净利润：利润总额扣除所得税。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净利润扣除少数股东损益。

资产总额：年末的资产总额。

所有者权益：年末的所有者权益总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扣除少数股东权益。

纳税总额：在中国大陆境内实际缴纳的税收总额，包括增值税、

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以及其他各种税收，不包括本企业（集

团）代扣代缴其他企业或个人的各种税收，也不包括教育费附加、

文化事业建设费等各项非税收费用。

研发费用：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各

项费用，包括新产品设计费、工艺规程制定费、设备调整费、原材

料和半成品的实验费、技术图书资料费、研究机构人员的工资、研

究设备的折旧、新产品的试制、技术研究有关的其他经费以及委托

其他单位进行科研试制的费用。

员工总数：年度平均从业人数（含所有被合并报表企业的人数）。

海外收入、海外资产、海外员工是指企业在中国大陆以外的营

业收入、资产、员工。海外收入以平均汇率折算，平均汇率：2022

年为 1美元=6.7261元人民币，2023年为 1美元=7.0467元人民币；

海外资产以年底汇率折算，年底汇率：2022 年为 1 美元=6.9646 元

人民币，2023年为 1美元=7.0827元人民币。



五、所有填报栏目一定要填写完整，资料要仔细核对，保证名

称及数据的准确性、唯一性。请将申报表 word文本和扫描件（签字、

盖章）连同其他材料一同发送至电子信箱 yanjiubu1980@163.com。

抄送：省工信厅，省统计局，省市场监管局。

黑龙江省企业联合会 2024年 3月 22日印发


